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征求意见稿） 

 

为正确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授权行政案件，是指专利申请人因不服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专利确权行政案件，是指专利权人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人因不服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 人民法院对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当根据

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的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

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一般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

所理解，且符合发明目的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权利要求采用自

定义词且说明书及附图有明确定义或者说明的，从其界定。  



对于前款规定的通常含义，可以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采用的技术词典、

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界定。  

解释权利要求的用语时，可以参考专利审查档案。  

 

第四条 对于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中的语法、文字、数字、标点、图

形、符号等明显错误，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

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唯一理解认定。  

 

第五条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虚构、编造说明书及附

图中的具体实施方式、数据、图表等有关技术内容，当事人据此主张说明书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与该技术内容相关的权利要求不

应获得授权或者应当被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依据虚构、编造的技术内容，主张相关权利要求符合

专利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说明书、附图未充分公开特定的技术内容，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能实施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或者经过有限的试验仍不能确认权利要

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能够解决说明书中记载的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说明书及其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当事人仅依据说明书中未能充分公开的特定技术内容，主张权利要求符合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规定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认为权利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

利要求书应当清楚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的规定：  

（一）权利要求限定的发明主题类型不明确或者同时限定了多个主题类型

的； 

（二）不能合理确定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含义的；  

（三）技术特征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的。  

 

第八条 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不能直接得到或者合理概括

得出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规定。  

在权利要求限定的保护范围内，除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明显排除的具体实

施方式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合理预见保护范围内的其他所有具体实

施方式均能够解决说明书记载的该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前款所称的不能合理概括得出。  

 

第九条 说明书、附图记载的技术内容相互矛盾，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

确认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能否解决说明书记载的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当事人依据该相互矛盾的技术内容主张相关权利要求符合专利法第二

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的“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第十条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说明书、附图未

记载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任何具体实施方式，当事人据此主张该权利要

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

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说明书中虽记载了与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对应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是未能充分公开，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够实现该具体实施方式的，应

当认定说明书以及具有该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的规定。 

以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

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

征，但本领域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

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 

除功能或者效果技术特征之外，权利要求中进一步限定了足以实现该功能

或者效果的结构、相互关系等具体实施方式的，不属于前款规定的以功能或

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 

 

第十一条 药品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申请日以后提交实验数据，用于进

一步证明与说明书中的特定技术效果有关的技术内容充分公开，且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申请日根据说明书、附图以及公知常识能够确认该技术效果的，

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药品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申请日以后提交实验数据，用于证明专利申请

或专利具有与对比文件不同的技术效果，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申请日根据

说明书、附图以及公知常识能够确认该技术效果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第十二条 当事人提交实验数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举证证明实验数据

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包括实验原料及其来源，实验步骤、条件、环境或者参

数，以及完成实验的人员、机构等足以影响其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的因

素。 

当事人对实验数据的真实性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机构或者当事人均认可的第三方，对实验数据进行检测或者验证。  

 

第十三条 说明书记载的背景技术不视为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所称的现

有技术，但有证据证明其在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除外。  

说明书和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包括其中明确记载的内容以及本领域技术

人员能够直接、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 

 

第十四条 在确定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技术领域时，人民法院应当综

合考虑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和内容、说明书中“技术领域”记载的内容以及该

技术方案所实现的功能和用途，并参考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第十五条 说明书、附图中未明确记载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

方案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公知常识、区别技术特征



与权利要求中其他技术特征的关系、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

方案中的作用等，认定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被诉决定对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未作认定或者认定错误的，人民

法院可以在依法认定后，对权利要求的创造性作出认定。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

能力时，一般应当考虑申请日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  

对于前款所称设计空间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产品的功能、用途； 

（二）现有设计的整体情况； 

（三）惯常设计； 

（四）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五）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六）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十七条 为实现特定技术功能必须具备或者仅有有限选择的设计特征，对

于外观设计专利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  

 

第十八条 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照片相互矛盾或者模糊不清，导致一般消

费者无法根据图片、照片及简要说明确定所要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九条 外观设计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现有设计相比，整

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法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属于现有设计”。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外观设计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现有

设计相比，其差别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

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区别”。  

 

第二十条 外观设计专利与相同种类产品上同日申请的另一项外观设计专利

相比，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符合专利

法第九条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外观设计专利与申请日以前提出申请、申请日以后公告，且相

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外观设计相比，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实质相

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同样的外

观设计”。 

 

第二十二条 根据现有设计整体上给出的设计启示，一般消费者容易想到对

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进行转用、拼合或者替换，获得与外观设计专利的整体

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且不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该外观设计专利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存在前款所称的设计启示：  

（一）将单一自然物的特征转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二）现有设计公开了将其他特定类别产品的设计特征转用于专利产品的； 

（三）将相同类别产品上不同部分的设计特征进行拼合或者替换的；  

（四）现有设计公开了将不同的特定类别产品的外观设计特征进行拼合的； 

（五）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直接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六）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仅对其做细微变化得到的外观设计；  

（七）使用一般消费者熟知的建筑物、作品、标识的全部或者部分设计的。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本规定第二十二条所称的独特视觉效果时，可

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  现有设计的整体状况； 

（二）  设计空间； 

（三）  产品类别的关联度； 

（四）  现有设计特征的数量和拼合难度； 

（五）  转用、拼合、替换对产品功能的影响；  

（六）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二十四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所称的合法权利，包括就作品、商标、

地理标志、肖像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企业名称等享有

的合法权利或权益。 

无效宣告请求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存在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

权利冲突的情形，专利权人以无效宣告请求人并非在先合法权利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为由，主张其无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专利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存

在下列情形，当事人主张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

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遗漏当事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且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二） 未依法通知应当参加审查程序的当事人，对该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

性影响的； 

（三） 未向当事人告知合议组组成人员，且合议组组成人员存在法定回避

事由而未回避的。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超出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进

行审查，且不属于可以依职权审查的情形，当事人主张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

十条第（四）项规定的超越职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

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决定中的错误部分：  

（一） 被诉决定对于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权利要求的认定错误，其余正确

的； 

（二） 被诉决定对于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中的部分外观设计认定错误，其余正确的；  

（三） 其他可以判决部分撤销，无须判决行政机关对被撤销的部分重新作

出行政决定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当事人主张的全部无效理由和证据审查

后宣告权利要求无效，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决定认定该权利要求无效的理由

均不能成立的，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决定，不再判决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就该权利要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于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已经作出明确认定，

当事人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据该生效裁判的认定重新作出的审查决

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裁定驳回起

诉。但是，该审查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超出该生效裁判的认定，对当事

人的权利造成新的不利影响的除外。 

 

第三十条 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但宣告专利权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的结论正确，人民法院可以在纠正相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

基础上确认该被诉决定违法，但不撤销该决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主张有关技术内容属于公知常识，或者有关设计特征属

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惯常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充分说明或者提

交证据证明。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主动引入当事人未

主张的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计，未听取当事人意见且对当事人权利造成实

质性影响，当事人主张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专利权人在专利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交新的证据，用于证明被诉

决定中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应当维持有效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审查。  

 

第三十四条 无效宣告请求人在专利确权行政案件审理程序中提交新的证据，

用于证明专利权应当被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但下列证据除

外： 

（一） 用于证明当事人在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主张的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

计，且不属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行政程序中依法要求其提交但未能提

交的情形； 

（二） 用于证明本领域技术人员或者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 

（三） 用于证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的；  

（四） 用于补强已被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采信的证据的真实性或证明力的； 

（五） 用于反驳前款所称专利权人提交的新的证据的。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前款规定的证据。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依法再审的案

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